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狮市监特〔2023〕3 号 

 

 
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 2023 年 

电梯维护保养与运行质量监督抽查的通知 

 

各内设股（室）、市场监督管理所、省特检院泉州分院： 

为促进电梯维护保养与运行质量提升，保障人民群众乘梯安

全，根据《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》、《福建省市场监督管

理局关于开展 2023年全省电梯维护保养与运行质量监督抽查工作

的通知》（闽市监特安〔2023〕19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市市场监督

管理局决定开展 2023 年电梯维护保养与运行质量监督抽查。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任务安排 

（一）抽查对象及数量 

抽查对象以住宅小区、商场等人员聚集场所以及投诉举报较

多的电梯为重点，共 200 台。抽查电梯所在单位及数量详见附件 1

（如遇特殊情况将适当调整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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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抽查项目 

监督抽查项目详见《乘客电梯维护保养与运行质量监督抽查

表》（附件 2）以及《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维护保养与运行质量

监督抽查表》（附件 3）。 

（三）抽查人员 

本次抽查工作委托省特检院泉州分院统一组织实施，省特检

院泉州分院要组织本单位具有检验员资格的检验技术骨干组成检

查组。 

（四）抽查时间 

即日起至 10 月 30 日。 

（五）结论判定 

电梯抽查结论分为“合格”“不合格”，判定规则如下： 

对于乘客电梯，重要项目全部符合要求，一般项目不符合要

求数量不超过 5 项，电梯抽查结论为“合格”；否则，抽查结论为“不

合格”。 

对于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，重要项目全部符合要求，一般

项目不符合要求数量不超过 3 项，电梯抽查结论为“合格”；否则，

抽查结论为“不合格”。 

电梯抽查结论作为对该台电梯维护保养与运行质量状况的评

价，不作为定期检验的判定依据。 

二、工作要求 

在抽查期间，抽查人员应严格遵守工作纪律，落实以下具体

要求，保证抽查工作质量和时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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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任务告知。为体现抽查工作的突击性，抽查人员在实

施抽查前 1 天告知维保单位抽查时间的具体安排及相关事项，维

保单位应通知使用管理单位一同做好配合工作。抽查人员在到达

现场时，应说明来意，提供《电梯维护保养与运行质量监督抽查

通知书》（见附件 4），并将具体抽查的电梯及抽查项目告知维保单

位和使用管理单位。 

（二）现场抽查。抽查人员应当按照抽查项目表的内容，逐

项开展检查，认真做好现场检查记录。对检查发现的问题，抽查

人员应现场告知维保单位和使用管理单位，并出具《电梯维护保

养与运行质量监督抽查意见通知书》（见附件 5，以下简称《意见

通知书》），明确不合格项目及整改时限要求。 

（三）问题报告。检查过程发现电梯存在不合格项目的，抽

查人员应现场告知维保单位和使用管理单位，同时出具《意见通

知书》，明确限期整改要求。对使用单位或维保单位拒绝监督抽

查，或不当场申诉但又拒绝签收《意见通知书》的，由监督抽查

检验机构联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到场协调解

决。检查过程中，一旦发现电梯存在制动器失效、安全回路短接、

安全保护装置失效、乘客电梯门锁机械锁紧装置失效、门锁回路

短接等严重安全隐患，抽查人员应做好证据保全和采集工作，第

一时间报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 

（四）问题处置。在接到抽查人员的问题报告后，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应立即组织执法人员前往现场，分析导致问题的原因及

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，同时下达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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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令使用管理单位、维保单位限期整改并提交整改报告。对存在

严重安全隐患的，责令使用管理单位立即停用；对存在违法违规

行为的，依法予以处理。 

三、结果运用 

根据电梯抽查合格率计算，将电梯维护保养与运行质量抽查

结果划分为“优秀、良好、一般、较差”四个等级。抽查合格率在95%

（含）以上且未发现存在严重事故隐患的，为优秀等级；抽查合

格率在85%（含）以上未达95%且未发现存在严重事故隐患的，为

良好等级；抽查合格率在75%（含）以上未达85%或抽查合格率在

85%（含）以上但发现存在严重事故隐患的，均为一般等级；抽查

合格率低于75%的，为较差等级。 

监督抽查机构应在 10月底前完成全部监督抽查工作并将监督

抽查结果分析报告、被抽查电梯的抽查项目表以及《意见通知书》

等材料报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。 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因维保原因导致电梯抽查结果为一般、

较差等级或发现存在严重事故隐患的维保单位进行集中约谈，责

令其加强维保质量管理，限期提交加强维保质量管理、不合格电

梯整改等情况的书面报告。 

四、相关事项 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在用电梯的维保质量监督抽查工作是

贯彻落实《特种设备安全法》，规范电梯使用管理、维护保养、

应急救援等行为的重要举措，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切实按照

本次监督抽查工作的要求，做好相关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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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坚持廉洁公正。为确保抽查工作公平公正，抽查工作

要做到抽查前统一要求、抽查中做好记录、抽查后集中评价；要

做好抽查实施前相关信息的保密工作，不得提前通知使用单位和

维保单位；抽查组应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有关纪律要求，严禁由被抽检单位在抽检过程中支付各项费用。

此次抽查所有费用均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承担。 

（三）确保现场安全。现场抽查工作应在电梯维保单位、使

用管理单位的配合下进行，确保抽查现场安全。现场抽查过程中，

相关电梯维保单位接到被抽查通知后按规定时间，赶到抽查现场

并协调电梯使用单位为抽查工作提供条件。 

 

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0 月 8 日 

 

 

 

 


